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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選舉委員會第 46 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07年5月17日﹝星期四﹞上午11時00分 

地點：臺南市選舉委員會 3樓會議室                                

出（列）席人員：  

出席委員： 

李主任委員孟諺 蔡委員宏郎 焦委員敬正 

林委員富美 徐委員守志 王委員全安 

林委員志文 曾委員中山 鄭委員世賢 

吳委員美滿 魏委員正宗   

列席人員： 

林召集人金平  

許組長慈倫 

林總幹事振祿 

張組長森穆(江婉婷

代) 

姜副總幹事榮慶 

劉組長秋玲(張月霜代) 

楊組長明澤 姜主任淋煌 陳主任鈴鈴 

張主任松盛 劉主任庭州 施專員宏志 

主席：李主任委員孟諺                             記錄：黃品瑄 

一、主席致詞： 

各位委員、召集人、總幹事、副總幹事、各位同仁，大家好，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經中央選舉委員會定於 107 年 11 月 24 日（星

期六）舉行投票，本次會議，主要議案為審查臺南市第 3 屆直轄市

長、市議員暨里長選舉選務工作進行程序表（草案），另還有公投案

也要一併同日辦理投票，可以預見的是選務工作將會很繁重吃力，

希望大家能一本初衷，同心協力的將選務工作順利圓滿完成。現在

就按照今天排定議程來進行，謝謝。 

二、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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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經中央選舉委員會定於 107年 11月 24日

（星期六）舉行投票，投票起、止時間自上午 8時至下午 4時。 

(二)臺南市第 3屆直轄市長、市議員暨里長選舉期間（選舉期間起止日

期，俟中央選舉委員會訂定後告知），本會各委員召集督導區域擬

分配如下： 

曾委員中山：後壁區、白河區、東山區、六甲區。 

焦委員敬正：北門區、學甲區、將軍區、官田區。 

鄭委員世賢：新營區、鹽水區、柳營區、下營區。 

蔡委員宏郎：七股區、佳里區、麻豆區、西港區、安定區。 

徐委員守志：楠西區、玉井區、南化區、左鎮區。  

林委員志文：善化區、大內區、新市區、山上區、新化區。 

林委員富美：安南區、北區、中西區。 

吳委員美滿：東區、南區、安平區。 

王委員全安：歸仁區、關廟區、龍崎區。 

魏委員正宗：永康區、仁德區。 

委員督導本會及全市各區選務，因本市幅員遼闊，為便利委

員督導，擬援例劃分各行政區之督導召集委員，並行文相關

單位知照。 

三、討論提案：  

第 1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擬具「臺南市第 3 屆直轄市長、市議員暨里長選舉選務工作

進行程序表」草案一種，請審議。 

說明：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頒訂之「107年直轄市市長、直轄市議員

選舉工作進行程序表」及相關法規，並加入里長選舉選務期

程，且參照本市辦理該三項選舉需要而擬訂。 

辦法：提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循序辦理之。 

第一組許組長慈倫補充說明： 

本份選務工作進行程序表，是依據中央選舉委員訂頒之選務工

作進行程序表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相關規定並加入里長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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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事項而擬定，在此補充說明，因中選會對投票所設置有無

障礙設施要求，並為配合臺南市各區因里鄰調整及合併舉辦公

投之故，本組已提前開始相關作業，對有變更之投票所均派員

前往實勘，務求投票所設置皆能完美無缺，如期於投票日 15

日前(107年 8月 27日前)公告投票所設置地點。本次選舉投票

所預計設置 1,321所。 

蔡委員宏郎： 

此次臺南市的里鄰調整，幅度很大，鄉下地區民眾或許無法明

瞭調整後的里鄰別，不知戶政單位有何種措施能讓民眾瞭解？ 

第二組江課員婉婷補充說明： 

對於此次臺南市里鄰調整後，因受里鄰調整有影響之里已請各

區公所及戶政事務所，各別通知各該住戶，並另排定時間、地

點，協助將身分證上加貼里鄰調整註記貼紙。另於本次選舉投

開票所設置地點確定後，會比對變幅較大之里別，加強宣導，

如里民有尚未加貼里鄰調整變更註記貼紙者，會再另行通知，

排定時間、地點，妥為處理。 

林總幹事振祿補充說明： 

對此次里鄰調整案實施，已請各區公所及各戶政事務所，配合

身分證加貼里鄰調整註記貼紙，並透過獎勵措施與加強宣導方

式鼓勵民眾配合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四、臨時動議： 

蔡委員宏郎： 

姜副總幹事將於 6月 4日退休，因年底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務

工作複雜，建請主任委員借重姜副總豐富的多年選務經驗，敦

聘為本會委員，協助本會選務工作順利進行。 

決議：全數通過。 

五、散會：中午 12時 10分。 


